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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創作，並不是把其他人的作品偷竊回來，當作成是自己的東西；相反，二次創作
是明顯地以某作品、項目或角色爲基調，再運用創作者自己的意念，加添在原有的作
品中，用以發展，洐生出新的藝術作品。
 
政府提出的三個方案，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，本人認為不能接受。本人支持版
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「第四方案」，即「UGC方案」。在這個方案中，只要
二次創作並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、並非眞正盜版侵權、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
場——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在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，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小組使
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，而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。而這方案，亦應與政府的「第
三方案」同時並行，以作雙軌制，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，效法加拿大的做法。
 
老實說，為甚麼一定要認定二次創作者會使原創者帶來商業上的損失？二次創作不可
以使原創者的作品更廣為人知嗎？二次創作不可以為原創者帶來更多商業利益嗎？網
絡上不是有許多惡搞的短片、歌曲，因為它們為人所熟悉，從而提高了原創者的知名
度嗎？從而使更多人認識原創者的作品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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